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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与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在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 5 号举行交流会议。国税总局的俞书春副司长及各有关处室

领导欢迎公会代表。公会的陈锦荣会长对国税总局抽暇举行这次交流会表示感激，并

相信是次会议能促进公会与国税总局相互交流的发展。 

 

以下是由公会准备的会议摘记。该摘记谨为公会代表对国税总局在会议上回应各讨论

事项的理解，并不代表国税总局正式的意见。故该摘记只可视作一般性的参考文件，

而且不会对任何与会人员构成约束力。在应用会议摘记内容到你的特定情况前，请寻

求专业意见。如英文译本的字义或词义与中文本有所出入，概以中文本为准。 

 

公会亦特别感谢普华永道派出代表负责记录会议的内容。 

 

会议摘记 

 

讨论事项 

 

A.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A1. 无形资产 

 

A2. 52 号公告 

(a) 代收代支的增值税问题 

(b) 计算不同服务在单个合同中的增值税 

 

A3. 43 号文 

(a) 计算电信服务的增值税 

(b) 是否需考虑电信服务所包含免费货品的市价 

 

A4. 跨境服务增值税免税 

(a) 服务接收方和服务受益方不一致的问题 

(b) 鉴证咨询服务的对象 

(c) 如何定性“货物实体在境内” 

(d) 鉴证咨询服务的定义 

(e) 关联咨询管理服务的审核 

(f) 跨境服务和外包服务免税 

 

A5. 化妆品试样视同销售 

 

A6. 国际货运代理增值税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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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业所得税 

 

B1. 非居民转让内地企业股权 

(a) 纳税问题 

(b) 40 号公告 

(c) 中港税收安排的免税待遇 

 

B2. 混合性投资业务的企业所得税问题 

(a) 如何定性 41 号公告的五个条件 

(b) 跨境投资 

 

B3. 股权激励机制的所得税问题 

(a) 向境内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费用的扣税问题 

(b) 向境外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费用的扣税问题 

 

B4. 企业为雇员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扣除问题 

 

B5. 合伙企业的所得税处理 

(a) 股息的免税政策 

(b) 对境外企业法人合伙人的征税问题 

 

B6. 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及个人借款所支付的利息 

(a) 如何理解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b) 资本弱化 

(c) 利息支出扣除的有效凭证 

 

C. 跨境税务 

 

C1. 企业兼并重组的税务处理 

 

C2. 受益所有人的判断 

 

C3. 房地产、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否属于土地增值税及营业税征税范围 

 

C4. 国税函 [2009] 698 号文 

(a) 补充规定 

(b) 间接转让是否适用特殊税务处理 

 

D. 股票 

 

D1. QFII 及 RQFII 

(a) 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b) 税收协定 

(c) 追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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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盈亏相抵的问题 

 

D2. 沪港通 

(a) 最新发展 

(b) 征收内地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c) 个人投资 A 股的税务处理 

 

E. 税收协定 

 

E1. 协定的生效日期 

 

F. 个人所得税 

 

F1. 个人所得税法规引入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政策 

 

G. 其他 

 

G1. 特许权使用费的税前扣除 

G2. 有关税务文件的全国适用性问题 

G3. 印花税问题 

(a) 境外公司是否需要在中国缴纳印花税 

(b) 境外公司如何申报缴纳印花税  

https://www.hkicpa.org.hk/en/?op=login&tid=1&redirect_url=%2Fen%2Fmembers-area%2Fmeeting-sat%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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